[bookmark: _Toc497211592][bookmark: _Toc225947990]第二章项目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497211593][bookmark: _Toc225947991]一、说明
[bookmark: _Toc497211594][bookmark: _Toc225947992]1 总则
1.1 供应商应具备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实施本项目所需的资格（资质）和相关手续（如果有），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1.2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磋商文件的要求，并且其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1.3 供应商在磋商前应认真了解项目的实施背景、应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项目考核管理要求等，一旦成交，应按照磋商文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服务。
1.4供应商对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应当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抵押、留置、查封等产权瑕疵。如采购人使用该服务构成上述侵权的，则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1.5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1.6响应供应商认为磋商文件（包括磋商补充文件）存在排他性或歧视性条款，自收到磋商文件之日或者磋商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相关证据。

[bookmark: _Toc486947676][bookmark: _Toc497211595][bookmark: _Toc225947993]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497211598][bookmark: _Toc225947994]2磋商范围与内容
2.1 项目磋商范围及内容
本项目养护范围和内容包含对临近小区、街角、商业中心等居民出行较密集场所周边的绿地进行预防性、经常性、周期性和及时性的养护管理，根据设施的实际状况制定养护计划，及时修复被损设施，提高绿化内垃圾清理频率，提升附属设施的完好率等；协同采购人及其它相关部门迅速处置应急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除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其它任何情况下必须保持绿化设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本项目绿地面积约97137.5㎡，具体详见设施量清单。
2.2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暂定起讫日期为2026年4月15日起到2027年4月14日止，具体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bookmark: _Toc497211599][bookmark: _Toc225947995]3承包方式
3.1 依照本项目的磋商范围和内容，成交供应商以包工、包料、包施工、包质量、包安全、包进度实施项目承包。
3.2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497211600][bookmark: _Toc225947996]4合同签订方式
4.1 本项目合同的标的、价格、质量及验收标准、考核管理、履约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磋商文件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内容一致，并互相补充和解释。
[bookmark: _Toc497211601][bookmark: _Toc225947997]5结算原则和支付方式
5.1 结算原则
5.1.1 本项目的结算与支付应以主管部门最终核定的、按养护维修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完成的实际设施量为准，成交供应商的成交价和结算下浮率（如果有）在合同履约期内不变（合同约定除外）。
5.2 支付方式
养护经费的90%作为季度养护经费，按季度平均支付，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季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支付当季度养护经费；养护经费的10%作为年度绩效考核费，合同期满后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及最终审价结算剩余养护费用。
5.3成交供应商因自身原因造成返工的工作量，采购人将不予计量和支付。
5.4采购人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如发生延迟支付情况，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且利率不行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bookmark: _Toc497211602][bookmark: _Toc225947998]三、技术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497211603][bookmark: _Toc225947999]6适用技术规范与规范性文件
6.1 本项目的养护质量检查评定、养护维修技术标准及养护施工安全文明要求适用国家现行法律、规范、规程、标准以及上海市现行规范标准，具体包括：
（1）《上海市绿化条例》（2015）
（2）《园林绿化养护技术等级标准》（DG/TJ08-0702-2011）
（3）《园林绿化植物栽植技术规程》（DG/TJ08-18-2011）
（4）《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程》（DG/TJ08-19-2011）
（5）《行道树养护技术规程》（DG/TJ08-2105-2012）
（6）《行道树栽植技术规程》（DG/TJ 08-54-2014）
（7）《花坛、花镜技术规程》（DG/TJ 08-66-2016）
（8）《花坪建植和养护技术规程》（DG/TJ 08-67-2015）
（9）《立体绿化技术规程》（DG/TJ 08-75-2014）
（10）《绿化植物保护技术规程》（DG/TJ 08-35-2014）
（11）《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2011年9月22日上海市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
（12）《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2010年10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8号）
（13）《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1〕1号）
各供应商应充分注意，凡涉及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无论其是否在本磋商文件中列明，供应商应无条件执行。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者为准。
[bookmark: _Toc497211604][bookmark: _Toc225948000]7磋商内容与要求
7.1 工作目标与总体要求
对康桥镇范围临近小区、街角、商业中心等居民出行较密集场所周边的绿地（面积约97137.5㎡）进行松土除草施肥、草坪养护、杂草控制、病虫害防治、保洁等日常养护，及时修复被损设施，提高绿化内垃圾清理频率，提升附属设施的完好率等。
7.2 本项目磋商内容与具体质量要求（但不仅限于）详见下表。
服务内容一览表（设施量清单）
	序号
	临近小区（村居）
	现状名称
	具体分布
	面积
（m2）

	1
	海尚康庭
	康达路、康汇路
康佳路、康弘路
	康汇路菜场周边、
康佳路北侧（康达路-康恩路）、康弘路西侧（康佳路-卫生中心围墙）
	7214

	2
	海尚康庭、康桥宝邸
	四高小区
	康恩路东侧（康佳路-康汇路）
	16802

	3
	沔新居委
	川周公路北侧
	慈桥路-高新河
	822

	4
	宁怡居委
	川周公路南侧
	百龙港桥南北两侧
	475

	5
	文怡苑一期
	川周公路
	川周公路北侧火箭桥南侧
	600

	6
	宁怡苑
	康新公路
	川周公路康新公路西侧小广场
	1100

	7
	中邦、周康一村
	秀沿路
	秀沿路（康沈路-沪南公路）两侧绿篱、秀沿路北侧周康一村花坛（沪南公路-中邦围墙）
	1473

	8
	火箭村
	慈桥路西侧
	沔溪苑门口往北到底
	351

	9
	周康三村
	秀沈路南侧
	周康三村北门-康桥老街菜场围墙
	1300

	10
	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及周边
	1、秀沿路南侧（康沈路-秀食街）；2、文化中心内部绿化
	7603

	11
	汤巷二期
	康沿路南侧
	环桥路-S3（防汛通道外）
	1451

	12
	锦绣华都
	御秀路东侧
	御叶路-御衡路
	12684

	13
	康桥半岛
	秀沿路南侧
	大润发广场（恒和中路-东侧路口）
	400

	14
	周康一村
	秀沿路
	秀沿路沪南路东南角
	750

	15
	和合
	御青路
	御青路西恒河北路北转角处
	255

	16
	仁怡苑
	苗桥路
	苗桥路西侧花坛
	1630

	17
	火箭
	慈桥路
	慈桥路秀沿路口东北角、西北角
	391

	18
	火箭
	慈桥路
	慈桥路拯安路西南侧（拯安路-亲和源围墙外）
	530

	19
	康桥半岛
	秀沿路南侧
	康桥半岛四期小区道路东侧-商铺围墙
	280

	20
	汤巷中心村
	康新公路
	汤巷中心村东门口两侧及马路对面花坛
	1234

	21
	康桥老街
	秀沈路北侧
	秀沈路康桥老街花坛
	100

	22
	富康苑
	梓康路北侧
	沪南公路-富康苑小区门口
	486

	23
	秀怡苑
	罗桥路东侧
	秀沿路南侧-康科路
	1516

	24
	沿南
	周园路西侧
	龚漕港-秀浦路
	279

	25
	康桥半岛
	秀沿路
	中福会幼儿园对面公交车站内
	216

	26
	中海御景煕岸
	东明路
	东明路（秀沿西路-沐音路）
	3327

	27
	绿地香颂
	秀沿西路北
	东明路秀沿西路公交车站商铺门前
	200

	28
	金邸小区
	御水路东
	御水路东侧、御云路南侧
	4000

	29
	朗庭小区
	康桥路
	康桥路北侧
	3111.5

	30
	保利颂名邸小区
	年家浜路林海公路
	小区外渡桥路-林海公路，林海公路-百曲港   
	2580

	31
	保利颂
	林海公路
	林海公路（秀沿路～上南路以南）西侧绿带、林海公路（上南路～工程终点）东侧绿带
	22277

	32
	珊瑚世纪
世茂云图
	康涵路
	林海公路-浦三路两侧绿化带
	1700

	合计
	97137.5



说明：此表所列内容为本次磋商核心工作内容，供应商不得缩减。
7.3具体服务内容与质量要求
7.3.1日常养护工作基本要求
7.3.1.1根据养护区域的实际情况每季提出养护管理的实施方案和月工作计划，确保植物季相分明，色彩丰富，生长茂盛。
7.3.1.2通过对各类植物的人工干预，营造优美景观。确保植物养护成活率100%，若发生死亡由承包单位按同等规格无条件补偿。
7.3.1.3绿地保洁：绿地应每天清扫保洁，做到养护范围内无明显垃圾杂物，清理后的垃圾应集中存放到垃圾箱内，防止垃圾再次污染；修剪后的枝条及时清除到指定点。
7.3.1.4翻土除草：定期进行土壤疏松，杂草拨除及时，无大型野草，无缠绕性、攀援性杂草，做到基本无杂草。
7.3.1.5施肥：要求根据苗木种类、生长期和肥源等因素，科学合理进行施肥，满足苗木基本需要。
7.3.1.6灌溉与排水：干旱时应根据不同绿化、季节和环境掌握灌溉量大小，保持土壤中有效水分，满足植物正常需水。暴雨后积水应排除，新栽绿化周围积水尤应尽快排除。
7.3.1.7防病治虫：应维护生态平衡、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防治方针，规范合理使用防治药物，积极做好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制订长期和短期的防治计划，通过加强检查，及时发现虫害情况，做到基本无病虫危害迹象。
7.3.1.8建立必须的植物养护技术档案，对养护地块内植物的生长状况、土壤状况、病虫害发生及防治等进行详细记录并整理成册存档。及时收集、记录、整理有关的养护事项。按时上报各类养护计划、汇报、统计报表等。
7.3.1.9保持景观完好，有尘埃时应清洗，有损坏的设施时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和恢复措施。
7.3.1.10及时清场，工完场清，不影响景观游览。修剪、清理出的树枝、叶、杂草及其他杂物、垃圾等应及时处理。树枝应捆扎整齐。根据分类，当天清运至指定地点堆放整齐，不得焚烧。
7.3.2保养频次要求
	序号
	保养类别
	频次

	1
	草花调换
	一年四次

	2
	花灌木修剪
	一年二次

	3
	整形修剪
	一月一次以上

	4
	绿地保洁
	每日一次以上

	5
	翻土除草
	松土一年两次
除草一月两次以上

	6
	草坪修剪
	生长旺盛期半月一次


7.3.3质量要求
7.3.3.1绿地要求：养护工人着装规范、无枯枝死树、黄土不裸露、修剪规范、施肥合理、病虫害防治及时有效、绿地整洁无垃圾、无责任性投诉，保持良好的景观面貌。
7.3.3.2 设施维护：保持设备设施完好，无破损丢失
7.3.3.3对管理区域内的毁绿、占绿现象能及时发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阻止并及时向相关科室反馈沟通，同时请求城管执法部门支持。
7.3.3.4绿化养护作业文明规范、安全操作，无不文明、不安全事故发生、无投诉事件。
7.3.3.5认真完成重大任务、重大检查以及管理部门布置的其他养护任务。
7.3.4管理要求
7.3.4.1承诺并经采购人认定的项目经理及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必须是本单位职工，并应常驻项目现场，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调换或撤离上述人员，如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可要求成交供应商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7.3.4.2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按国家、上海市有关规定进行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并无条件地接受采购人、项目监理单位、审计单位等对项目质量、进度、造价、安全、现场文明施工等方面的考核与监督管理。
7.4人员及设备要求
7.4.1人员要求
（1）管理人员配备要求
供应商应配备管理人员，各类管理人员最低资历要求为：
	岗位
	年龄要求
	专业要求
	本专业工作年限要求
	职称或资格要求
	数量要求
	备注

	项目经理
	/
	绿化
	/
	中级职称及以上（如有请提供）
	1
	/

	绿化工程师
	/
	绿化
	/
	中级职称及以上（如有请提供）
	2
	/

	园林绿化施工员
	/
	/
	/
	/
	1
	/

	园林绿化材料员
	/
	/
	/
	/
	2
	/

	园林绿化资料员
	/
	/
	/
	/
	1
	/

	安全员
	/
	/
	/
	/
	1
	/


注：1、表中人员技术等级证书或资格证书，高等级可用于低等级，但不能重复使用。
2、项目经理可兼职本项目绿化工程师，其他人员不得在本项目中兼任其他岗位。
3、以上人员如有相关培训经历，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主要技术工人（骨干）配备要求
根据设施量，供应商需配备一定数量的一线养护作业工人，从事绿化作业其中：一线养护作业工人中的主要技术工人和一线主要劳动力配备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岗位
	年龄要求
	专业要求
	职称或资格要求
	本专业工作年限要求
	数量要求
	备注

	绿化工
	/
	/
	/
	/
	3
	

	花卉工
	/
	/
	/
	/
	2
	


注：以上人员如有相关培训经历，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一线主要劳动力配置表：
	岗位
	年龄要求
	专业要求
	职称或资格要求
	本专业工作年限要求
	最低配置数量
	备注

	绿化养护工
	/
	/
	/
	/
	10
	


7.4.2设备要求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配置要求
	数量要求
	设备年限要求
	备注

	工程车
	辆
	
	1
	
	自有或租赁

	巡查车
	辆
	
	1
	
	自有或租赁

	斗车
	台
	
	2
	
	自有或租赁

	洒水车
	辆
	
	1
	
	自有或租赁

	割灌机
	台
	
	4
	
	自有或租赁

	草坪机
	台
	
	3
	
	自有或租赁

	高枝剪
	把
	
	5
	
	自有或租赁

	绿篱机
	台
	
	1
	
	自有或租赁

	水泵
	台
	
	2
	
	自有或租赁

	登高梯
	把
	
	2
	
	自有或租赁

	应急设备及物资（自报）
	
	
	
	
	


注：上述设备中车辆的尾气排放标准必须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标准。严禁使用黄标车车辆。
[bookmark: _Toc497211605][bookmark: _Toc225948001]8安全文明作业要求与应急处置要求
8.1 安全文明作业要求
8.1.1 成交供应商应对养护人员进行全员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交底活动，重点强调其岗位的安全风险及防范措施；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8.1.2 建立职工（含劳务工等各种类型用工）花名册等档案资料，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其办理国家规定的相关保险，并按规定标准安排专业健康体检和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8.1.3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设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配备专职安全监管人员，对施工作业安全进行现场监督；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制要求将安全责任分解，成交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与项目部、项目部与下属各责任部门必须签订安全协议书；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8.1.4凡占用机动车道进行的养护工程作业，必须按照规范要求设置养护维修作业控制区，并配置专用标志车（防撞车）和各项安全器材；养护人员上路作业必须统一着装，乘坐专用车辆，不得乘坐在无专用设施的货车车斗内。
8.1.5 进入养护作业现场的作业机械和车辆，应按规定配置警示标志、灯具。
8.1.6 严格执行JGJ4688-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规定，采用三级配电系统、TN-S接零保护系统、三级漏电保护系统；所有的配电箱、开关电箱符合要求，临时用电工程所用电器装置、元器件、电线电缆等电工产品必须按国家规定通过“3C”认证，并经市建设工程安全协会登记备案的进行配置。
8.1.7 如养护施工过程中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成交供应商应快速、及时赶到现场，实施紧急处置，并协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和稳定工作；紧急处置的结果须及时上报采购人。
8.1.8 创建文明工地，做到养护工地规范有序，便民利民，工完料清场地清，将养护工程对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凡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扬尘的环节，必须采用降尘措施控制扬尘。
8.1.9 开展多方面的共建联建活动；开展文明样板路创建活动，已创建的合同标段须保持既有创建成果。
8.2 应急处置要求
[bookmark: _Toc497211606]8.2.1 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等因素，灾害性天气、突发事件的等级划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四级。
8.2.2 成交供应商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针对各级各类可能发生的灾害天气和突发事件，积极响应发包人的安排并应建立应急处置预案。应急预案包括组织领导体系、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工程措施、临时交通组织方案、保障措施（包括应急人员、物资、机械设备、资金等）等内容。
8.2.3 建立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负责应急救援总体指挥，并落实各部门职责和相关措施。
8.2.4 组建一支具有综合救援能力的应急救援队伍（人员总数15人及以上），一旦紧急情况发生，能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8.2.5 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与机具，确保物资储备数量充足、机具设备完好可用。
8.2.6 及时掌握灾害性天气的预警信息，特别在灾害性天气易发季节，需密切关注气象变化情况，针对其可能带来城市道路通行障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
8.2.7 与交警、消防、医疗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与交警及其它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维持道路的正常运行和良好秩序，并将实施情况及时上报业主。
8.2.8 按照“上海市灾害性气候应急处置手册”、“浦东新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要求，启动相应预警等级的应急响应。
8.2.9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多方式多类别的应急演练，提高应急队伍的响应速度、救援水平和协同能力，并根据演练过程总结和结果评估，完善应急预案。
8.2.10 建立应急值守制度，安排专职人员，监测、收集各类信息；一旦发现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在启动应急响应的同时，必须及时将情况上报采购人，上报的应急信息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瞒报、谎报和拖延不报，上报形式可用电话口头初报，随后再书面报告。
[bookmark: _Toc225948002]9养护作业用房配备要求
9.1成交供应商应确保道班房的使用安全和设施设备的完好，并承担使用期间的所有运行费用和房屋及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费用。
[bookmark: _Toc225948003]10管理、考核要求
10.1 项目管理要求
10.1.1 供应商在磋商阶段应根据本项目具体情况、采购人需求和国家、本市有关规定与标准制定管理方案，在成交后据此进行细化，经采购人确认后按照确认的管理方案和管理计划组织管理，接受采购人代表对管理质量的检查、监督和考核。未经采购人事前书面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自行调整管理方案或更改管理措施。
10.1.2 根据实际需要或其他原因，采购人认为确有必要调整管理方案并以书面形式要求成交供应商管理人员调整管理时间或更改管理措施时，成交供应商应遵从采购人要求，但如该项调整导致的费用增加，成交供应商需提出增加费用预算和依据，经由采购人确认后由采购人承担。
10.1.3 成交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承诺并经采购人认定的项目负责人及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应是本单位职工，且为该项目现场的实际操作者，并应常驻项目现场。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调换或撤离上述人员，如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可要求成交供应商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10.1.4 成交供应商需建立职工（含劳务工等各种类型用工）花名册等档案资料，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其办理国家规定的相关保险，并按规定标准安排专业健康体检和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10.1.5 本项目所用材料、制品、设备等均需符合相关技术规程、规范要求。
10.1.6 本项目所用的材料、制品、设备等，供货单位送达施工现场后，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办理验收交割手续，并负责日常保管工作。
10.2 项目考核办法
康桥镇绿化养护考核分为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月度养护管理考核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查，总分100分制，每发现一处不符即按标准扣分，扣完为止。季度考核结果为每季度三个月度考核分的平均值，并出具季度考核情况报告；年度考核为四个季度考核分的平均值，并出具年度考核情况报告。考核结果分三个档次， 90分（含）以上为优秀，80（含）至90分为合格， 80分以下为不合格。
季度考核与当季度养护经费挂钩。季度考核合格的，季度养护经费全额拨付；季度考核不合格的，以合格分为基准，每低1分（小数点部分按去尾法取整）扣除季度养护经费的1%，总扣除经费以季度养护经费的30%为限。
年度考核得分取四个季度考核得分的平均值，考核结果分三个档次， 90分（含）以上为优秀，80（含）至90分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年度考核合格的，年度绩效考核费全额拨付；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以合格分为基准，每低1分（小数点部分按去尾法取整）扣除年度绩效考核费的1%。
具体考核办法，详见第六章《浦东新区康桥镇绿化养护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225948004]11内业资料编制管理要求
11.1 管理资料
（1）日常养护记录
（2）养护设备、人员配置情况表
（3）巡查检查记录
（4）工作总结
（5）安全学习记录
（6）各项应急预案
11.2 绿化报表资料
（1）行道树记录表（每年10月）
（2）行道树消减记录报表（每年3、6、9、12月）
（3）病虫害观测及防治记录表（月报）
（4）绿化设施量汇总表（每年10月）
11.3 应急处置资料
（1）城市道路灾害性天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理资料，包含应急预案、组织机构网络、工作检查、灾情处理、工作小结等
（2）应急演练资料，包括演练方案、总结评估等。
（3）应急物资和应急设备使用情况。
11.4 安全文明施工资料
（1）安全生产
（2）安全报表安全规章（制度、责任制、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
（3）人员证书
（4）安全教育（每周安全学习、每日安全交底）
（5）安全检查
（6）文明施工检查
[bookmark: _Toc225948005]12经费管理办法
本项目合同经费的管理参照《浦东新区康桥镇绿化养护管理办法》执行，详见第六章。
[bookmark: _Toc497211607][bookmark: _Toc225948006]13保密要求
10.1 成交供应商应遵守合同文件约定内容的保密要求。如果采购人提供的内容属于保密的，应签订保密协议，且双方均有保密义务。成交供应商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外泄资料或做其他用途，否则成交供应商需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赔偿采购人的经济损失。本款规定的效力及于成交供应商及成交供应商的所有雇用人员。

[bookmark: _Toc497211608][bookmark: _Toc225948007]四、报价须知
[bookmark: _Toc497747038][bookmark: _Toc490037251][bookmark: _Toc225948008][bookmark: _Toc497211611]14商报价依据
14.1 磋商报价计算依据包括本项目的磋商文件（包括提供的附件）、磋商文件答疑或修改的补充文书、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变动的内容、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项目现场条件等。
14.2磋商文件明确的项目范围、实施内容、实施期限、质量要求、售后服务（如果有）、管理要求与标准及考核要求等。
14.3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说明
14.3.1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应与供应商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4.3.2采购人提供的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是依照采购需求测算出的主要工作内容，允许供应商对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内非核心工作内容进行优化设计，并依照优化后的方案进行报价。各供应商应认真了解采购需求，如发现核心工作内容和实际采购需求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补充文件或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内容对磋商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应以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为准。
14.4岗位设置说明
14.4.1 岗位设置应与磋商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4.4.2 采购人提供的岗位设置是依照采购需求测算出的各岗位最低配置要求，与最终的实际履约可能存在小的出入，各供应商应自行认真踏勘现场，了解采购需求。供应商如发现该表和实际工作内容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补充文件或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内容对磋商文件予以更正，否则，供应商不得对岗位设置中的岗位类别和数量进行缩减。
[bookmark: _Toc490037252][bookmark: _Toc497747039][bookmark: _Toc225948009][bookmark: _Toc490037253]15磋商报价内容
15.1 本项目报价为全费用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除采购需求中另有说明外，磋商报价（即磋商总价）应包括养护、运行管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缺陷修复、管理、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等费用。供应商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设备的提供、运输、拆卸、拼装、折旧等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设施量清单的单价与响应总价之中。
15.2 磋商报价中供应商应考虑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磋商报价应将所有工作内容考虑在内，如有漏项或缺项，均属于供应商的风险，其费用视作已分配在磋商报价明细表内单价或总价之中。供应商应逐项计算并填写单价、合计价和总价。
15.3在项目实施期内，对于除不可抗力因素之外，人工价格上涨以及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风险因素，供应商应自行考虑，在合同履约期内中标价不作调整。
15.4 供应商按照响应文件格式中所附的表式完整地填写《磋商报价一览表》及各类磋商报价明细表，说明其拟提供服务的内容、数量、价格、时间、价格构成等。
供应商只需在《磋商一览表》中报出对应服务期限的磋商价格即可。
[bookmark: _Toc225948010]16磋商报价控制性条款
16.1 磋商最后报价不得超过公布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其中各年度或各分项报价（如有要求）均不得超过对应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16.2 本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16.3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不得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不得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16.4 经磋商小组审定，磋商报价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16.4.1 磋商最后报价和技术方案明显不相符的；
16.4.2 磋商最后报价中缩减磋商小组最终确定的服务内容的。
[bookmark: _Toc497211613][bookmark: _Toc486947670][bookmark: _Toc225948011][bookmark: _Toc486604818][bookmark: _Toc481849902]五、政府采购政策
[bookmark: _Toc535412969][bookmark: _Toc1996365][bookmark: _Toc497211267][bookmark: _Toc1996366][bookmark: _Toc486604821][bookmark: _Toc24401][bookmark: _Toc481849905][bookmark: _Toc3750][bookmark: _Toc225948012][bookmark: _Toc9591][bookmark: _Toc486604822][bookmark: _Toc25173][bookmark: _Toc481849906]17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17.1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的划定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参加磋商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具体格式见“响应文件格式”），反之，视作非中、小微企业，不具备参与磋商资格。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则联合体中各方均应为中小企业，并按本款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17.2 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17.3 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组成联合体的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之间不得存在投资关系。
17.4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以谋取成交的，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条款处理，并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bookmark: _Toc225948013][bookmark: _Toc19705][bookmark: _Toc477267172][bookmark: _Toc486604823][bookmark: _Toc27932]18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注：仅监狱企业适用）
18.1 按照国家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磋商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18.2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25538][bookmark: _Toc29310][bookmark: _Toc225948014]19促进残疾人就业（注：仅残疾人福利单位适用）
[bookmark: sendNo]19.1 符合财库【2017】141号文中所示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9.2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财库【2017】141号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具体格式详见“响应文件格式”），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